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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113 學年度 
「行動博物館」文物到校推廣計畫 

壹、 依據 
一、 原住民族教育法 

二、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教育方案（110 年-114 年）。 

三、 臺北市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實施計畫 

四、 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推廣計畫 

貳、 計畫目的 
一、 重視原住民族文化，提供本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文物進入校園交流機會。 

二、 善用現有之原住民族教育資源，藉由巡迴展覽推廣多元文化於學校教育。 

三、 使每位學生能透過文物賞析與介紹，以及藝術鑑賞，近一步體認原住民族文化、風 

格及其脈絡，珍視文化、文物與作品，並熱忱參與學習活動。 

參、 辦理單位 
一、 指導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

二、 承辦單位：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

肆、 申請時及辦理時間 
一、 申請時間： 自即日起至額滿為止。 

二、 辦理時間： 自 113 年 9 月 9 日起至 114 年 6 月 30 日止。 

伍、 實施對象:本市國小三至六年級學生 
陸、 名額： 

一、 每學年提供 24 場次免費申請，檔期內容請參考附件。 

二、 以班級為單位申請，若尚有名額遞補會以未申請過的學校優先遴選，額滿為止。 

柒、 辦理方式 
一、 行動博物館-文物陳列展覽 

(一) 文物由本中心統籌提供，製作作品標示卡與導覽說明。 

(二) 申請學校提供適宜展出場地與並協助佈展，展場秩序維護，自理展出作品(文物)裝

卸、佈置與運送，作品(文物)避免遭受污損或破壞。 

(三) 導覽時間為學校表定時間之第二節至第七節(共計六節課)，每節課至多安排兩個班級

為原則，並以中高年級為安排對象。 

※單節次若有 2 個班級，至少安排 3 節次，請以年段區分。ex:第三節:中年級；第四

節:高年級。 

(四) 各校承辦人收到確認信(email)後，於導覽日期前一個月回傳導覽節次表(附件)至本中

心信箱:tpiercenter@mail.thes.tp.edu.tw。 

二、 講師導覽服務 

(一) 師資：師資由本中心原住民籍講師，必要時外聘專家學者協助辦理。 

(二) 地點：申請學校校內，地點結合展覽會場，避免安排於經常有人流的空間（如走廊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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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道），影響活動品質。 

(三) 課程：依據現行國小社會、藝術領域課本內容，介紹文物內容，如原民傳統生活運用

及其文化歷史背景脈絡等。 

三、 學生導覽學習單 

本中心提供學學習單檔案，由校方自行列印，格式與字數不拘，擇優致贈十份紀念品並刊

登本中心網站分享。 

 

四、 巡迴檔期 

 

 

捌、 報名方式 
一、 第一步驟：以學校為申請單位，填寫線上表單報名

(https://www.beclass.com/rid=294d9a666b17e31bdb9d)，並同時將核章完畢之申請掃描上傳

報名系統。 

二、 第二步驟：場次確認，於到校導覽日前 1 個月回傳導覽節次表(參考附件) 

三、 本計畫資訊可參考原教中心網站：  

https：//tpiercenter.tp.edu.tw/museum 

四、 即日起開放報名，經承辦單位審查後，以 Email 通知錄取。 

玖、 注意事項 
一、 本中心安排搬家公司運送文物，請貴校收到文物後進行文物清點作業並佈展。 

報名系統連結  

https://tpiercenter.tp.edu.tw/museu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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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活動當天需協助訂購講師便當。 

三、 導覽活動後請承辦老師發下學習單供學生填寫，並於導覽課程結束後挑選出 10 張優良學

習單，於一週內掃描傳至此電子信箱，本中心將發出 10 份獎勵品。 

壹拾、 聯絡資訊 
臺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柳組長 

電話：02-2783-7697#1603  Email：tpiercenter@mail.thes.tp.edu.tw 

壹拾壹、 經費來源：本計畫由 113 學年教育局補助原教中心計畫相關經費支應。 
壹拾貳、 預期效益 

一、 提升本市國小師生對原住民族文化之認識，進一步了解與促進多元文化發展。 

二、 營造多元族群的教學環境與文化氛圍，鼓勵師生深入了解原住民族人文與藝術文化。 

三、 發揮本中心諮詢輔導功能，增益原住民族教育發展，促進多族群交流機會。 

 

壹拾參、 本實施計畫經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核可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 
  

emailto:tpiercenter@mail.thes.tp.edu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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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辦人參考 
活動流程 

 
一. 線上申請與申請表提交 

步驟: 

1.登入活動網站，進行線上申請，同時掃描上傳核章版的申請表。 

注意事項: 

完成繳交核章申請表才是報名完成! 

 
二. 報名確認與導覽節次表提交 

步驟: 

1. 申請學校確認報名成功後，於導覽日前一個月內將導覽節次表(附件)回傳至本中心信箱，確認班

級後請協助調查肖像權意願並掃描回傳(導覽日前回傳即可)。 

注意事項: 

(1) 回傳時間需符合期限，逾期可能影響導覽課程安排。 

(2) 肖像權調查對象為參與導覽班級，若有不同意之學生，請於導覽當日更動至後排座位或戴口

罩。 

 
三. 文物運送與清點佈展 

步驟: 

1.本中心將安排搬家公司於導覽日前一週的週五運送文物至申請學校，請提前安排人員接應。 

2.收到文物後，請立即進行文物清點作業，並按照指引完成佈展。 

注意事項: 

運送時間將於活動日二週前通知，請申請學校務必做好接收準備並妥善保管文物。 

 
四. 活動前準備 

步驟: 

1.活動日前一週，本中心將寄發行前通知信，內含相關表件與注意事項。 

3.請承辦人完成參與班級之肖像權調查及保管切結書，並將調查結果掃描回傳至本中心信箱。 

3.學校需自行印製學習單。 

注意事項: 

肖像權調查、保管切結書僅需掃描電子檔回傳，紙本不需寄送。原始檔案請自行留存。 

 
五. 導覽日前一天準備 

步驟: 

1.本中心將在導覽日前一日聯繫貴校，確認文物佈展狀況。 

2.請申請學校協助訂購講師及工作人員午餐及停車。 

注意事項: 

便當費用由本中心人員自理，申請學校無需負擔。 

 
六. 活動後的後續處理 

步驟: 

活動結束後 7日內，請承辦老師從學習單中評選出 10份優良學習單，掃描並回傳至指定信箱。 

完成活動回饋表單並提交至本中心。 

注意事項: 

優良學習單及回饋表單的提交是活動成果的評估依據，請務必在期限內完成回傳。 


